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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6

信息披露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

负责人：王丽

电话：

８６－１０－５２６８２８８８

传真：

８６－１０－５２６８２９９９

经办律师：王丽、徐建军

联系人：王丽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周刚

联系人：许建辉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确保本金安全和高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过基准的回报。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一年以内（含一年）

的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不包括可转

换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剩余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

中央银行票据、以及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

币市场工具。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为投资者提供短期现金管理工具， 因此本基金最主要的投资策略

在保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组合的收益。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分为两个层次， 其中战略资产配置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根据

对宏观经济走势、国家货币政策、资金供求、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趋势等的研究与判

断，预测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确定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

战术资产配置部分主要包括交易品种和市场选择等， 将由基金经理根据当时

的市场情况，结合各品种之间流动性、收益性、信用等级和到期期限等因素，确定组

合的各品种比例，在保证组合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组合的收益。

同时，管理人还将积极把握短期市场出现的套利机会。 由于市场分割、信息不

对称等情况会造成市场在短期内的非有效性， 这种非有效性会带来一定的套利机

会，基金管理人通过跨市场套利、跨品种套利、跨期限套利等策略积极把握市场出

现的套利机会。

由于新股、 新债发行以及季节效应等因素会使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短期内发生

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市场短期收益率的上升，基金管理人将积极利用这种机会获

得超额收益。

基金管理人控制整个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得超过

１８０

天。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税后活期存款利率（即活期存款利率

×

（

１－

利息税率））。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

率都低于股票基金、债券基金和混合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１

，

４７６

，

７１０

，

４８７．１２ １６．２６

其中

：

债券

１１

，

４７６

，

７１０

，

４８７．１２ １６．２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８，６４７，９６９，００１．６６ ８３．０９

４

其他各项资产

４５６，５２８，７３８．２７ ０．６５

５

合计

７０，５８１，２０８，２２７．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９．９５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２，２８３，８９６，０８５．７５ ３．３５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 上表中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

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７２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１０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７２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无超过

１８０

天的情况。

（

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４０．６８ ３．３５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２ ３０

天

（

含

）—６０

天

１２．７６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３ ６０

天

（

含

）—９０

天

２５．７１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４ ９０

天

（

含

）—１８０

天

１８．２４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

（

含

）—３９７

天

（

含

） ５．７０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合计

１０３．０９ ３．３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４，２１３，７３０，１０９．１２ ６．１９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３，５１３，９７５，５４８．４２ ５．１６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７，２６２，９８０，３７８．００ １０．６６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１，４７６，７１０，４８７．１２ １６．８５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

债券

－ －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

张

）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１２０２２８ １２

国开

２８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６９８，５７２，９７８．２４ １．０３

２ １２０３０５ １２

进出

０５ ５，９００，０００ ５９０，３７８，６０１．６４ ０．８７

３ １２０３２０ １２

进出

２０ ５，８００，０００ ５７３，１２５，５３４．３６ ０．８４

４ １２０２１８ １２

国开

１８ ４，４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２５９，５８２．５７ ０．６５

５ ０７１２０３００３ １２

中信

ＣＰ００３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９，７９３，１２５．１９ ０．５９

６ ０４１２５８００５ １２

中铝业

ＣＰ００１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９１４，３８８．３１ ０．４４

７ ０４１２５３０１８ １２

华能集

ＣＰ００２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１７９，５８９．６０ ０．４４

８ ０４１２５３０１３ １２

华能集

ＣＰ００１ ２，７００，０００ ２７１，０２４，７３１．３６ ０．４０

９ １１０３０３ １１

进出

０３ ２，７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２１９，０２４．２６ ０．４０

１０ １１０３０７ １１

进出

０７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２９８，２２４．６２ ０．３７

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０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１８５８％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４７２％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１３８２％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目前投资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Ａ

、基金持有的债券（包括票据）购买时采用实际支付价款（包含交易费用）确定

初始成本，按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每日计提收益；

Ｂ

、基金持有的回购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合同利率与实际利率差异较小的，也可采用合同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入；

Ｃ

、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实际协议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基金管

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

２

）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

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情况。

（

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４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００

，

１８６

，

７９４．５２

３

应收利息

３４６

，

６０４

，

６９７．６６

４

应收申购款

９

，

６７４

，

７４６．０９

５

其他应收款

６２

，

５００．００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４５６

，

５２８

，

７３８．２７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１． Ａ

级基金历史各时间段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基金净值收

益率

①

基金净值收

益率标准差

②

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比 较 基 准 收

益 率 标 准 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１１７２％ ０．００２６％ １．６４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５０％ 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３２９％ ０．００２９％ １．８７９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０１２１％ ０．００５９％ ２．７８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２２７１％ ０．００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５５３２％ ０．００６８％ ３．７７２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２１９３％ ０．００５６％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５５０％ ０．００９８％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５０％ ０．００９８％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６９７４％ ０．００５０％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７４％ ０．００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９２３０％ ０．００４６％ ０．４６９７％ ０．０００１％ ３．４５３３％ ０．００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２１２９％ ０．００２９％ ０．４１９０％ ０．０００２％ ３．７９３９％ ０．００２７％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４．４４００％ ０．００６１％ １１．６８８２％ ０．００３４％ １２．７５１８％ ０．００２７％

２． Ｂ

级基金自基金份额分级以来历史各时间段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比较

阶段

基金净值收

益率

①

基金净值收

益率标准差

②

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比 较 基 准 收

益 率 标 准 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份额分级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９３０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８９８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２５８９％ ０．００５９％ ２．７８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４７３９％ ０．００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８００６％ ０．００６７％ ３．７７２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０５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９９７％ ０．００９８％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３９７％ ０．００９８％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４１８％ ０．００５０％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１８％ ０．００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１７０８％ ０．００４６％ ０．４６９７％ ０．０００１％ ３．７０１１％ ０．００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４６１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４１９０％ ０．０００２％ ４．０４２８％ ０．００２７％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２．５２５４％ ０．００６５％ ９．０６４７％ ０．００３８％ １３．４６０７％ ０．００２７％

注：（

１

）根据《关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基金份额分级的公告》，本基金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实施分级， 分级后本基金设两级基金份额：

Ａ

级基金份额和

Ｂ

级基金

份额，升级后的

Ｂ

级基金份额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享受

Ｂ

级基金收益。

（

２

）相关财务指标中的 “净值收益率”，

Ａ

级基金按分级前后延续计算，即本基

金分级前的数据全部纳入

Ａ

级基金进行核算；

Ｂ

级基金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开始计算。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证券交易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基金合同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基金前一日的资产净值乘以

０．３３％

的管理费年费率来计算，具体

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

前一日该基金资产净值

×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

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该基金前一日资产净值乘以

０．１０％

的托管费年费率来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

前一日该基金资产净值

×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

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３

）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服务等

活动。

在本基金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实施基金份额分级后， 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

务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为

０．０１％

。

各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每日应支付的各级基金销售服务费

＝

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当年天数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

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的前两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

（

４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

４

）至（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

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费用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销售服务费，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 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申购费

（

１

）申购费率：

０

（

２

）申购份数的计算公式：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

基金份额净值

本基金的份额资产净值保持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申购份数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小数点后两位以下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计入基金财产。

２．

基金赎回费

（

１

）赎回费率：

０

（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公式：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本基金的份额资产净值保持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赎回金额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

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３．

基金转换费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具

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 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基金转换费用

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其中转出基金赎回费按照基金合

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

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

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代销机构可对每笔转换申请向投资者收取不高于

１０

元

的业务代理费，具体收费标准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４．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

的交易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转换费率如发生变更，基

金管理人应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告。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

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手机交易

等）或特定时间段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

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转换费

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

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一）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和“（二）主要

人员情况”部分的内容。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根据相关公告和最新资料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

机构信息、注册登记机构信息；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信息。

４．

在“七、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５．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６．

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７．

在“十七、风险揭示”部分，更新“（一）市场风险”的部分内容。

８．

在“二十一、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更新了“（一）托管协议当事人”

的部分内容。

９．

在“二十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１０．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上接B005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７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

公司近日和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

ＭＡＧ

刚果（布）蒙哥

１２００ｋｔ／ａ

钾

肥工程土建工程施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为承包商，本公司为分承包商。 本协议书将在承包商、分承包商双方签

字盖章后生效。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

协议约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现场开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完成所有土建地下基础

工程内容，其他施工进度需满足承包商进度计划要求。 整个项目的履行期限以

正式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准。

３．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正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尚未签订。 本项目是公司在刚果（布）承接的

第一个施工项目，工期较短，难度大。 承包商将以美元向公司支付所有工程款

项， 汇率为合同签订之日的前一日中国银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的现汇买

入价和卖出价的算术平均价。 境外项目存在政治和外汇汇率等风险，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有无重大影响的说明

预计本项目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５．

其他

本协议工程地点为刚果（布）奎卢省蒙哥光卤石矿开发区。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对合同涉及的当事人的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丁叮；注册资本：

４．４６

亿元；主营业务：化工、石油化工、市政、环境治理、建筑工程的咨询、设计、

监理和工程总承包等；注册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６９

号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内；本公司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２．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购销金额为

０

元。

３．

履约能力分析

董事会认为：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票简称“东华科技”，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０

”，行业分类为土木工程建筑业，其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２３．４６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７

亿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资产总额为

３８．２８

亿元，负债总额为

２７．１４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０．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１１．０６

亿元，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项目业主

业主为

Ｍａ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ｏｒｐ．

和

／

或

Ｍａｇ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Ｐｏｔａｓｓｅｓ Ｃｏｎｇｏ Ｓ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工程概况

（

１

）工程名称：

ＭＡＧ

刚果（布）蒙哥

１２００ｋｔ／ａ

钾肥工程

（

２

）工程地点：刚果（布）奎卢省蒙哥光卤石矿开发区

（

３

） 业主 （全称）：

Ｍａ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ｏｒｐ．

和

／

或

Ｍａｇ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Ｐｏｔａｓｓｅｓ Ｃｏｎｇｏ

ＳＡ

２

、合同内容：

ＭＡＧ

刚果（布）蒙哥

１２００ｋｔ／ａ

钾肥工程承包商所承担工作范围

内的场地平整、桩基工程（含试桩）、土建工程、室内给排水、照明和避雷、采石

场建设及管理。具体工作范围在《施工合同》中予以明确。根据工程进展实际情

况，承包商有权对分承包商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及范围进行调整。

３

、分承包商承诺愿意提供

１－２

亿人民币、一年期的项目周转资金融资。

４．

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

（

１

）合同价款

人民币（大写）：捌亿零捌佰贰拾柒万零陆佰壹拾肆元零角陆分，人民币

（小写）

￥

：

８０８

，

２７０

，

６１４．０６

元。 其中：

ＨＳＳＥ

专项费用人民币（大写）：捌佰零捌万

贰仟柒佰零陆元整，人民币（小写）

￥

：

８

，

０８２

，

７０６．００

元。

本《框架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价款为固定总价（不包含本框架协议

１．５

条

款中所述场地平整、采石场建设及采石场管理相关费用）。 除业主确认的重大

设计变更外，该固定总价将不做任何调整。

（

２

）付款方式

承包商将以美元向分承包商支付所有工程款项。 汇率为合同签订之日的前

一日中国银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的现汇买入价和卖出价的算术平均价。

（

３

）工程预付款

在承包商与业主的总承包合同签订后

７

天内，且承包商已收到分承包商提

交的同等额度预付款保函后，承包商向分承包商支付人民币（大写）捌佰万元

整（小写）

￥

：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等额美元的工程预付款。

（

４

）工程款支付：

本工程土建基础全部施工完毕并经承包商确认后的

２８

日内支付人民币

（大写）捌仟万元整（小写）

￥

：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等额美元的工程进度款。 超出工

程实际进度款部分，在后续进度款支付中酌情扣回。

（

５

）质量保证金金额为本合同固定总价的

５％

，在承包商与业主签订的总承

包合同所明确的工程质量保证期满之日后

２８

日内由承包商向分承包商支付。

（

６

）本项目期中进度付款方式将在施工合同条款中进一步明确。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预计本项目的经营成果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中体现，对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２．

合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

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其他相关说明

１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有内部信息人员泄露本项目内幕信息的的情形，也

未发现内幕信息人员利用内幕信息参与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２

、备查文件：公司和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框

架协议书》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

ＳＴ

泰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公司股东北京宝德瑞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宝德瑞）的来函，北京宝德瑞因融资需

要，已将所持有的公司

１３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北

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一年，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公告日， 北京宝德瑞持有公司

２５

，

３１５

，

６６１

股股票（均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６％

，其中已质押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质押

１１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９％

。

特此公告。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

ＳＴ

泰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

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相关情况

（一）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连续

两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２００５

年度，经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０５

年实现净利润

６

，

４４８

，

９４１．９２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０

，

２３７

，

０９９．８１

元，根据《深

圳证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６

修订）》的规定，经公司申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批准，公司股票“

＊ＳＴ

四通”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９

日起撤消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

简称由“

＊ＳＴ

四通”改为“

ＳＴ

四通”，公司股票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５％

，股票代

码不变。

（二） 因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连续两个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的净

利润显示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ＳＴ

泰格”变更为“

＊ＳＴ

泰格”。

根据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

，

７５７

，

３４７．６３

元，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３

，

５４１

，

８１５．４９

元，

２００８

年末股东权益为

５３

，

０６１

，

７２０．６９

元，每股净资产

０．３１

元。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经公司申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核

准，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其他特别处理，

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Ｔ

泰格”变更为“

ＳＴ

泰格”，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５％

，

股票代码不变。

（三） 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亏损，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 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警示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

特别处理（以下简称“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

ＳＴ

泰复”变更为“

＊ＳＴ

泰

复”，证券代码不变，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５％

。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结果，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８６

，

９９５

，

２８４．８５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５

，

６０５

，

８０７．７５

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２

，

２１０

，

３８１．８７

元。

根据以上审计结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实行警

示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特别处理的情况已消除，经公司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

核准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

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公司股票实施其他特别处理， 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由“

＊ＳＴ

泰复”变更为“

ＳＴ

泰复”，股票代码不变，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

限制仍为

５％

。

二、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计， 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９

，

０４９

，

６１２．９９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８０

，

５８４

，

２０１．２２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５

次工

作会议审核，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申请获

得无条件通过，截至申请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实施完成，公司

转变为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的矿业开发和投资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符合申

请撤销其他特别处理的条件，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议案》，并于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予以公告，董事会会后公司开始筹备撤销其他特别处理工作，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提出撤销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交易能否被撤销其他特别处理，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将根据申请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９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丰转债”

２０１２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恒丰转债” 第一年债券利息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息日）起

计算，年利率为

０．７％

；

２

、派发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３

、扣税前每手可转换债券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７

元，按不同

税率扣税后每手可转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分别为人民币

６．３

元 （税率

１０％

）、人民币

５．６

元（税率

２０％

）；

４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５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６

、兑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简称：恒丰转债）（

１１００１９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止第一年期满，根

据《恒丰纸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

条款规定，利息每年兑付一次。 现将第一年度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恒丰转债从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第一年的债券利率为

０．７％

，即每手可转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７

元（含税）。

对于持有恒丰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按

２０％

的税率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每手恒丰转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

民币

５．６

元；对于持有恒丰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每手恒丰转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６．３

元；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持有恒丰转债的投资者，本公司不代扣代

缴所得税，实际派发每手恒丰转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７

元。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３

、兑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收市

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恒丰转债

（

１１００１９

）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本次恒丰转债的利息支付以付息债

权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申请转股及已转股的恒丰转债，无权再

获得当年及以后的利息，但与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东享有同等权益；在付息

债权登记日当日上交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恒丰转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当年

的恒丰转债利息。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代理支付恒丰转债的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恒丰转债持有人可于除息日之后的第

５

个交易日，

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恒丰转

债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恒丰转债付息的具体条款， 请查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募集说明书》摘要，亦可于上

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摘要。

五、咨询机构：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

０４５３

）

６８８６６６８

传真：（

０４５３

）

６８８６６６７

地址：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１１

号

邮编：

１５７０１３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７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工商注册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接到控股股东通知，该公司名称由“天津市橡塑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变

更为“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已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津

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现将其工商注册信息变更公告如下：

一、变更前

１

、企业名称：天津市橡塑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１８３０

万元

３

、实收资本：

１８３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机电一体化、电子与信息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化工

（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橡塑制品批发兼零售；自有房屋租赁。 （国家有专

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二、变更后

１

、企业名称：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３

、实收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

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工商注册信息后，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天津赛象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后），张建浩先生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全面启用综合对帐服务方式的公告

为更好地给投资者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同时支持绿色环保事业，节约社

会资源，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基金”）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二季度

起，不再统一为旗下开放式基金持有人邮寄纸质对帐单，而改为综合对帐单方

式（包括网站自助查询、电子邮件账单、手机短信账单、客服热线查询、纸质对

帐单邮寄等）服务客户。大成基金希望借此机会大力倡导广大持有人改用我们

提供的电子化账单服务，为国家绿色环保事业做出一份积极贡献。

本次变更后，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或形式继续享有大成基金提供的对

账单服务：

一、网站自助查询

登陆大成基金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

我的专区

－＞

我的帐户

－＞

电子对账单，自助查询。

二、订制电子帐单

１

、登陆大成基金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

我的专区

－＞

我的帐户

－＞

电子对账单，自助定制电子邮件对账单或手机短信对账单。

２

、直接发送电子邮件至

ｃａｌｌｃｅｎｔｅｒ＠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邮件中请注明您的身份

证号、姓名、购买基金名称、

Ｅ－ＭＡＩＬ

地址及手机号码，并注明订制电子邮件账

单或手机短信账单。

３

、致电大成基金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话费） 转人工服务补充

Ｅ－ＭＡＩＬ

地址或手机号码，订制电子账单。

三、客服热线查询

致电大成基金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话费），拨

２ －－

自助查询账

户资产，拨

３ －－

自助查询交易明细，拨

９

–转人工服务（仅限工作时段）。

四、保留和订制纸质对账单

１

、大成基金将对

７０

岁以上（出生日期在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以后逐年调

整）的持有人，继续寄送季度（如有交易）和年度纸质对账单，已主动退订的除

外；

２

、对已订制纸质对账单的客户，大成基金仍将继续寄送季度（如有交易）

和年度纸质账单；

３

、其他确有需要的客户，可致电大成基金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

话费）转人工服务，订制纸质对账单。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除上述情况之外，客户将不会再收到纸质对账单。

如有疑问，敬请拨打大成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话费），或

登陆大成基金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咨询相关情况。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３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河北省高速公路沿海管理处的中标通知：

公司成为河北省沿海高速公路秦皇岛北戴河机场支线及北戴河联络线

项目土建工程施工

ＴＪ１

标段的中标单位， 中标价

２５１７６６７６１

元 （中标金额占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３．８１％

），工期为

１８

个月。

公司接到上述中标通知后，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在提交履约担保后，将

签署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６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总裁代为履行财务

负责人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临

－２０１２－１９

三江购物关于董事、财务负责人

辞职的公告”，同时公司多方寻找合适的财务负责人人选，但由于多种原因，

至今还未正式到位。公司将继续并尽快的寻找到合适的人选，在未找到合适

的人选之前由公司董事长、总裁陈念慈先生代为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５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股公司安徽三联木艺包装有限公司

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参股公司安徽三联木艺包装有限公司完成了有关增资及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蚌埠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安徽三联木艺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锥子山路

１５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梓峰

注册资本：

３７７６．６７

万人民币元

实收资本：

３７７６．６７

万人民币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

营）。 一般经营项目：木质包装品、工艺品的加工、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参与安徽三联木艺包装有限公司的本次增资扩股， 现公

司持有安徽三联木艺包装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１０％

。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 昆明机床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监事辞职信，唐华女士因已达到退休年龄，现辞去本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谨此向唐华女士于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对本公司做

出的宝贵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